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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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政复〔2025〕58号

申请人：袁XX，身份证号码：612422XXXXXXXXXXXX
住址：陕西省XX市XX县XX镇红星小学旁
被申请人：柳河县三源浦朝鲜族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柳河县三源浦朝鲜族镇本街
袁XX不服柳河县三源浦朝鲜族镇人民政府未履行举报事项处理法定职责，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1月24日予以受理，于2025年12月29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受理举报人的举报事项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发现三源浦周家村边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5]-00068号-GFJSXMGL-2025003）中标公司为吉林省瑞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工期为90日历天，项目经理为梁XX，执业证书信息：二级注册建造师、吉222171830212。与另一伊通满族自治县营城子镇向前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5]-00026号-ZXGJ-2025-06）标公司一致，项目经理为同一人。项目经理履职时间重叠违反《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等。被申请人有受理申请人的举报职责。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举报书，挂号信单号XA32695959761。挂号信物流显示其2025年7月8日签收，截至目前2025年11月14日未收到被申请人答复也未收到延期告知。《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受理举报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二条也确定了被申请人处理举报的法定时间。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收到举报后，立即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予以核实，经查伊通满族自治县营城子镇向前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标单位是吉林省瑞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开工日期为2025年4月28日，完工日期为2025年10月30日。伊通满族自治县营城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完工证明》显示，项目己于2025年6月13日完工，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内容。三源浦镇周家村边沟建设项目，采购人为柳河县三源浦朝鲜族镇人民政府，成交单位为吉林省瑞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磋商日期为2025年6月17日，《成交通知书》日期为2025年6月18日，开工日期为2025年7月2日。通过营城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完工证明》显示的完工日期2025年6月13日，与三源浦镇周家村建设项目成交日期2025年6月18日，不存在冲突，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吉林省瑞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未做行政处罚。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通过邮寄挂号信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材料，主要内容为三源浦周家村边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5]-00068号-GFJSXMGL-2025003）中标公司为吉林省瑞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工期为90日历天，项目经理为梁XX，执业证书信息：二级注册建造师、吉222171830212。与另一伊通满族自治县营城子镇向前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5]-00026号-ZXGJ-2025-06）标公司一致，项目经理为同一人。违反了《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等法律法规。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并依据《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予以奖励。被申请人未对该举报进行处理。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投诉举报材料；2.邮件号XA32695959761的邮件轨迹。

本机关认为：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安监总财〔2018〕19号）第十条规定，“（五）举报事项不属于本单位受理范围的，接到举报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六）受理举报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受核查手段限制，无法查清的，应及时报告有关地方政府，由其牵头组织核查。”本案中申请人认为项目中标单位违反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被申请人有对申请人举报事项甄别后作出受理处理或告知向有权处理部门举报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在20日内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处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31日



